
？ 专题论文 ？

“

失序
”

下的
“

秩序
”

：

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中的司法实践
＊

——对鄱 阳 县
“

不 法地主案
”

的解读 与分析

刘诗古

内容提要 在新 中 国初期 的鄱 阳县 ，

一般 的刑 事和 民 事案件几 乎销 声 匿 迹 。 在大量 的 案

卷 中 ，
主要 以各类 土匪 、特务 、反革命 、恶霸和不 法地 主案为 多 。 在新 旧 法制 交替和没有 明

确 法律规范 的 审判 中 ，各级部 门对审判 对象 的选择和各类案犯刑 期 的 判定 ，有着很大 的 随

意性 。 这反映 了 新 中 国 成立初期 司 法实践 中
“

无 序
”

的 一面 ，但在 审判程序上或最终 的 判

决结果 中 ，
却又反映 了 中 国共 产党 自 身 逻辑 内 的

“

秩序
”

。 这种
“

秩序
”

有三 个原 则 ：

一是

注 重群众 的参与 和对案 犯 的处理意见 ；
二是重视审判程序在形式上 的 完整 ；

三是判决的结

果偏 重 于 中共新生政权与 案 犯之间 的历 史和现行关 系 。

关键词 土地改革 不 法地主 司 法实践 特殊人物挡案

一

、 问题与资料

近二十年来 ，得益于大量原始档案文献的开放 ，
学术界对于土地改革的研究 ，

无论在广度还是

深度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突破 。 但是 ， 由于文献资料和关注问题的不同 ，大多数的讨论依然主

要着眼于革命与经济这两个宏大主题。 大体而言 ，
以往的研究主要讨论为什么要土改 、用何种方式

土改 、土改政策的变化 、土改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土改的影响 、对土改的评价等问题 。 新近的研究则

主要侧重于乡村生活与农民心理 、农民动员与权力下乡 、阶级理论与乡村结构以及土地政策与实践

偏差诸问题 。
① 本文虽然无法完全摆脱革命史的影响 ，但试图借助不同 的视角对土改中的司法实

＊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 中 ， 曹 树基教授提过许多 宝贵意见 ；

此外 ，
本文曾提交华东 师范大学 中 国 当代史研究 中心举办的

“

土改

史料的发掘与整理
”

学术研讨会 ，
张济顺教授在点评 中给予 了 笔者许 多有益 的意见和启发 ，韩钢 、 刘

一

皋、
满永和 李坤睿等 学者也

給笔者提供 了进
一

步修改的建议 。 两位匿名 审稿人提 出 了许多 极富洞察 力的修改意见 ，
本文均 已采 纳并逐一修改。 在 此

一

并致

谢
，

唯文责 自 负 。

① 对于土改的研究
，

已有 的成果非常 多
，
在此不再一一引 述 。 可参见曹树基 、刘诗古 《传统中 国 地权结构及其 演变》 ， 上 海交

通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
，
第 ５
—

１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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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做一点初步的讨论 。 这一主题至今鲜为人所关注 ，
已有的研究也多以宏观的制度变迁为对象 ，缺

乏对基层司法实践的深入讨论 。
①

人们想像的
“

革命
”

，往往是一种近乎狂热的场面 ，混乱无序 、充满暴力 。 任何试图对这种
“

革

命
”

热情进行规范的努力 ，都可能被贴上
“

打击群众积极性
”

、

“

泼冷水
”

等标签 。 如此 ，

“

革命
”

情境

下的司法也不可避免地陷人了一种尴尬处境 ，不仅要服从执政党的行政领导 ，而且还要服从政党政

治和群众运动的要求 ，缺乏 自 身的独立性 。 从现代司法体系 出发 革命
”

中 的许多行为可能是不

恰当 的 ，
甚至是过激的 。 因此 ，本文并不试图对新中 国初期的司法实践做

一

个简单的对错评判 ，而

是尽量从当时的情境中去理解其内在的运作逻辑 ，
以及这套新的司法制度的特点 。 当然 ，这套

“

革

命
”

司法制度并非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，而是发轫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
“

革命
”

实践之中 。

对于新中 国成立之前中 国共产党的司法实践
，
学术界已经有过许多重要的讨论 ，兹不再

一一

赘

言 。
？ 这些研究呈现两点重要的变化趋势 ：

一

是注重司法档案的利用 ；
二是出现了去意识形态化的

反思 。 大体而言 ，无论从关注的热度上 ，
还是从研究 的深度上 ，对新 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制度的研究

都已经滞后于陕甘宁边区司法实践的讨论 。 如果说对陕甘宁边区司法实践的讨论已经进人了细节

的
“

深描
”

阶段 ，那么新中 国初期的司法制度研究尚停留在宏观制度的粗线条叙事上 。 这种研究格

局的形成 ，与 １９４９ 年之后的司法档案不易获得有关 ，也与陕甘宁边区长期被当作新 中 国 的
“

试验

田
”

和
“

雏形
”

的历史地位有密切关联 。

这些研究奠定 了本文的讨论基础 ，也启发了笔者对新中国司法制度的思考 。 其实 ， 以往的研究

都注意到了 中国近代以来司法制度有两个显著特点 ， 即髙度 的
“

司法党化
”

和
“

司法政治化
”

。
？ 这

一

司法理念主要受到了苏联的影响
，
强调司法服从于政治工作

，
司法为革命政党服务 。

？ 这样的 司

法制度很难做到
“

公正
”

和
“

中立
”

，而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 ，各地也确实大量出现过群众乱打 、乱

捕 、乱杀的过激现象 。
⑤

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，邓小平提出 ：

“

注意建立人民法庭 ，
以便接收审理案件

，
维持社

会秩序 ，避免乱打人、乱捉人 、乱杀人的现象 〇

”

？在土地改革中设立人民法庭的 司法实践 ，部分 目 的

就是为了维护这种革命
“

失序
”

之下的
“

秩序
”

。

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基本的 问题 ：

一是在新中国初期的土改中 ，新的司法制度在基层社会是如何

运转的 ？ 二是在 ２０世纪共产革命的情境下 ，革命
“

失序
”

中又隐含着怎样的 内在
“

秩序
”

？ 三是在

① 可参见刘风景 《 司法理念的除旧与布新——以 １９５２ 年 司法改革对旧法观点的批判 为 素材》 ，侯欣 一主编 《 南开法律史论

集 （
２００９

—

２０ １０
）
》

，
南开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

；
冯广林、 刘振宇《新中 国 成立初期 司 法 变革 的回溯 与 反思 》 ， 《 中 央民族大学 学报》

２０ １２ 年 第 ３ 期
；
公丕祥《董必武与建 国之初 司 法改革运动》 ，

《 江苏社会科学》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 ； 陈翠 玉 《新中 国土 改人民法庭 ：社会大

变迁 中的临时审判机关》 ， 陈金全 、 汪世荣主编 《 中国传统 司法与 司 法传统 》 下册 ，陕西师 范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；
公丕祥《建 国之

初的 司法制度》 ， 《江海学刊 》
２００４ 年 第 ４ 期

；
何勤华《 关 于新 中 国移植苏联司 法制度的反思》

， 《 中外 法学 》
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

；
陈卫 东

《 中 国共产党与新中 国 司 法制度的创 立 、发展及其完善》 ， 《法学家》
２００ １ 年 第 ４ 期 。

② 其 中以 张希坡 、侯欣一 、 汪世荣 、胡永恒等人的研究较为 突 出 ，可参见 胡永恒 《 陕甘宁边 区 的民事法源 》 ，社会科学文献 出

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汪世荣等著 《新中 国 司法制度的基石——陕甘宁边区 高等法院 （
１ ９３７
—

１ ９４ ９
） 》

，
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 １ 年版 ；侯欣

一

《从

司 法 为 民到人民司 法——陕甘宁边区 大众化 司 法制度研究》
，
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７ 年版

；
张希坡 、韩延龙主编 《 中 国 革命法制

史》 ，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；
张希坡主编《革命根据地法制 史》 ， 法律 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。

③ 可参见李在全《徐谦与 国民革命中的 司 法党化 》
， 《 历 史研究 》２０１ １ 年 第 ６ 期

；
侯欣一 《 陕甘宁边 区司 法制度 、

理念及技术的形

成与确立》
，
《法学家》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

；
刘 练军 《 司法政治化的滥觞 ：

土改时期的人民法庭》
，
香港 《二十一世纪》２０ １２ 年第 １ 期 。

④ 侯欣一 ： 《革命 司 法 ：徐谦法律思想初探》 ，
《华 东政法大学学报 》

２００ ８ 年 第 ４ 期
；
何勤华 ： 《 关 于新 中 国移植苏联 司 法制 度

的反思》 ， 《 中外法学》
２〇０２ 年 第 ３ 期

。

⑤ 可参 阅杨奎松 《新 中 国土改背景 下的地主问题》 ， 《史林 》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
；
高 王凌

、
刘 洋 《 土改的极端化 》

，
香港 《

二十一世

纪
》
２００９ 年 第 ２ 期 ；

刘诗古 、 曹树基 《新 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
“

工商业兼地主
”

的政治身份认定
一一主要以 南 昌县为例》 ， 《 中 共

党史研究》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２ 期 。

⑥ 《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》 （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６ 日 ）
，《邓小平文选》第 １ 卷 ，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

，第 １ １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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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诗古 ／
“

失 序
”

下 的
“

秩序
”

：新 中 国 成立初期土 改 中 的 司 法实践

中国共产党的司法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
“

人民
”

或者
“

群众
”

如何影响了乡村的 司法实践过程 ？

本文的资料主要来 自于江西省鄱阳县的
一

批人物档案 。 这批档案数量巨大 ，据不完全统计 ， 目

前整理的案卷约有 ９２００ 个
，

一个人物一个卷宗
，
或长或短 ，几页至数百页不等 。

①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

代初期
，这类人物档案涉及的案情主要有

“

恶霸案
”

、

“

反革命案
”

、

“

土匪案
”

、

“

特务案
”

、

“

反动党团

案
”

和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
等 ，其中又以
“

恶霸案
”

涉及的人数最多 。 宽泛地讲 ，这些人物所涉案情 ，基本

上可以与新中国初期的几大政治运动相关联 。 至于涉案人物的刑罚 ，严重者处以
“

死刑
”

，
其余依

次可分为
“

无期徒刑
”

、

“

有期徒刑
”

、

“

劳役
”

、

“

管制
”

等 。 其中
“

土匪案
”

、

“

特务案
”

的判刑最重 ，在

性质上属于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对地方残余武装力量的清剿 ，是敌我之间的斗争 。

“

土匪案
”

和
“

特务案
”

主要产生于 １９４９ 年的军事行动及后续的
“

剿匪
”

运动中 ，案情严重的一

般 由公安局系统负责处理 ，属于
“

特刑
”

案件 ， 由人民政府司法科宣判 。

“

恶霸案
”

和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
主要产生于土改过程中的乡村
“

反霸
”

、征粮和
“

双减
”

运动 中
，
前者主要对象是传统 乡村社会中 的

“

当权派
”

，后者主要是违抗政府土改法令和抗粮不交的地主 。 这两类案件
一

般由群众 、农会 、土改

工作队和区乡政府检举 、揭发 ， 由县人民法庭及各分庭审理判决 ，情节严重 、罪大恶极的恶霸也由公

安局系统调查处理
，
转由县人民政府司法科宣判 。

“

反革命案
”

和
“

反动党团案
”

主要出 自
“

镇压反

革命
”

运动
，在审理程序上则与

“

恶霸案
”

相似 。 然而 ，新中 国成立初期 的几大政治运动并没有明显

的阶段性 ，往往是穿插交错甚至叠加进行 ，这也就导致上述案件的归类也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，只

能是
一种大致的分类 。

虽然上述各类案件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 ，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别 。 限于文章的篇幅与主题 ，本文

并不能对上述各类案件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和分析 。 为了突出 主题 ，本文只选取与土地改革密切相

关的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
作为讨论对象 。 这些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
（又名
“

破坏土改案
”

、

“

不法地富案
”

）

一共

有 ２５５ 个卷宗 ，包括 １９５０
—

１ ９５２ 年土地改革时期的 １４３ 个案卷 （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个 ，
１９５ １ 年 １ １３ 个 ，

１ ９５２ 年 ２０ 个 ，与土地改革运动的进展基本吻合 ） ，其余案卷主要发生在 １９５８
—

１９６０ 年
“

大跃进
”

时

期 。 与
“

土匪案
”

、

“

特务案
”

相比 ，这些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
在审理过程中所受政治因素 的影响较少 ，
也

没有人民群众痛恨的人命血债 ，
从而更能反映当时基层司法实践的

一

般面貌 。 此外 ，这些卷宗都比

较短 ，大多数只有十数页 ，多者不过二三十页 。 案卷的长短不仅可以反映案情的复杂程度 ，
也可以

反映案犯在过去 的人生经历 （越是在过去重要且权势大的人 ，其卷宗涉及的内容也就多 ） 。 这也从

侧面说明 ，
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
大多只是乡村中的普通经济地主 ，
更具讨论的代表性 。

为避免陷入案例的堆砌 ，本文没有必要对于这 １４３ 个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一一

加 以讨论 。 事实上
，

在这 １４３ 个案例 中 ，存在大量同质性的案件 ， 因而没有必要用不同的人和事讲一样的故事 。 本文选

取的案例主要发生在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至 １９５ １ 年上半年 ，
也就是该县第

一

期土地改革全面开展的时

期 。 在
一

般情况下 ，
案卷篇幅大的案子 ，

案情相对复杂
；
案卷篇幅小的案件 ，案情相对简单 。 依据这

一

原则 ，
笔者随机抽取了一批篇幅较大 、内容较多的案件 ，又分别依据案件检举者的不同进行再次

抽选 。 在这 １４３ 个案例中 ， 乡村群众检举揭发的有 １０９ 个 ， 土改工作队检举揭发的 １ １ 个 ，
区 乡政

府 、乡村农会检举的 ２２ 个 ，县政府检举的只有 １ 个。 在本文讨论的 ６ 个案例中 ，有 ２ 个系 由刚入村

的土改工作队检举 ，另有 ２ 个系 由 乡 村中发动起来的群众检举 ，还有 １ 个则是 由区 乡政府直接检

举 、逮捕 ，而
“

恶霸案
”

的选取主要是为了形成对比分析 ，也是 由群众检举而来 。
②

① 可参见曹树基 《新士绅的覆灭 ：

“

肃反
”

运动 个案研究之一 》 ，
王奇 生主编 ： 《新 史学 （ 第 ７ 卷

） ：
２〇 世 纪 中 国革 命的再 阐

释 》 ， 中华 书局 ２０ １ ３ 年版 ，
第 １ ３ １

—

１６０ 頁 。

② 为 了 尊重相 关人物的隐私 ，
本文所涉人名全部使用 Ｔ 代名 。 除有特别说明之外 ，下文统一遵 照这一原则 处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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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鄱阳县的人物档案 ，
曹树基和罗辰茜有过出色的讨论 ，笔者从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了有益

的启发 。 曹树基利用 １９５７ 年
“

肃反
”

运动 中的人物档案 ，
通过对检举 、揭 发和坦白材料的细致讨

论 ，
揭示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传统士绅阶层的曲折命运 。

① 罗辰茜也利用其中
一

批
“

反革命
”

案 ，用

以讨论
“

镇反
”

运动中
“

反革命犯
”

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。
？ 同 时 ， 她通过对文书档案 的爬梳 ，指出

新中 国成立初期存在
一个两分的

“

犯罪社会
”

， 即
“

政治犯
”

和
“

非政治犯
”

。 虽然本文使用 的是同
一个地方的同类型人物档案 ，但关注的问题和讨论的对象与上述两项研究都有 明显的不 同 。 简言

之 ，本文试图通过对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
的细致讨论 ，不仅阐 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基层社会的司法实践

过程 ，
更希望能揭示中共

“

革命
”

司法的内在逻辑 。

二 、

“

人民司法
”

的建立

１ 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， 中共中央发出 了 《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 》 。 这份文件规定 ：

“

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在 中央书记处领导之下 ，协助 中央研究与处理有关全国立法和司法问题之工

作机关 。

”

③这是中 国共产党首次成立专门的机关以处理全国立法和司法问题 。 中央法律委员会在

立法方面的任务是
“

遵照中央的指示 ，草拟有关全国性之法律大纲或条文
”

④
，这基本规定了新中国

司法制度建设的原则 ， 即司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 。

在两个月之后 ，中共中央发出 《关于废除国民党 〈 六法全书 〉 和确定解放区 司法原则 的指示 》 。

这条指示影响深远 ，
不仅宣布废除国民党 《六法全书》体系 ，而且把其视作

“

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

利益的法律
”

、

“

反动的旧法律
”

。 众所周知 ，
民国的

“

六法
”

引 自 日本 ，而 日 本又是转 自 以德国 、法国

为代表的大陆法系 。 这一直被视为晚清以来司法改革的主要成果之
一

，却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宣

告废除
，不能不让人遗憾 。 其实 ，

早在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２ １ 日 《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接管平津国 民党司法

机关的建议》 中 ，
就已经明确提到 ：

“

宣布国 民党政府一切法律无效 ，禁止在任何刑事民事案件中 ，援引

任何国民党法律 。 法院
一

切审判 ，
均依据军管会公布之法令及人民政府之政策处理 。

”

⑤这实际上等

于废除了国 民党的
“

六法
”

体系 ，法院的审判转而依照中共的政策处理 ，而非正式的法律条文 。

在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的 《指示 》 中 ，
中共也承认在抗 日 时期各根据地曾援用过 《六法全书 》 中 的条款

来进行司法判决 ，并指出这是一时的策略 ，不代表对国民党法律的承认 。 胡永恒通过对边区高等法

院档案的实证性研究 ，指出
“

在 １９４２ 年至 １９４３ 年上半年边区各级法院较为经常地在 民事审判中援

用 《六法全书 》 ，之后则停止了援用
”

，而究其原因 ，
就在于当时的整风和审干运动 。

？ 如此可见 ，
中

共停止对 《六法全书》 的援用 ，早在正式废除之前 。 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 ，
中共的司法原则并非源起

于
一

时 ，
而是

一以贯之 。

在《六法全书 》废除之后 ，新的法律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 ， 司法工作
“

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

① 曹树基 ： 《新士绅的屋灭 ：

“

肃反
”

运动 个案研究之一 》 ，
王奇 生主编 ： 《新 史学 （ 第 ７ 卷

）
：
２０ 毋纪 中 国 革命的再 阐 释》 ， 第

１ ３ １ 

—

１６０页 。

② 罗辰茜 ： 《鄱 阳县
“

镇反
”

运动 中
“

反革命犯
”

的建构 ：

一

条制度的路径 》 ，待刊稿 。

③ 《 中央关于 中央法律委 员会任务与组 织的决 定 》 （ １
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 ２ 曰

） ， 中 央档案 馆编 ： 《 中共 中 央文 件选 集 》 （
１ ９４８
—

１ ９４９ ） ， 中共中 央党校 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
，
第 ４４０ 页 。

④ 《 中央 关于 中央法律委 员会任务与组织的 决定》
（

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曰
） ，

《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》 （
１９４８
—

１ ９４９
）

，
第 ４４０ 页 。

⑤ 《 中共 中央书记处关于接管平 津国 民党司 法机关的建议 》 （ １ ９４９ 年 １ 月 ２１ 曰
）

，
《 中共 中 央文件选集 》 （

１９４ ８
—

１９４９
） ， 第

５２８页 。

⑥ 胡永恒 ： 《 陕甘宁边区 民事审判 中对六法全书 的援 用
——基于边 区 高等法院档案 的考察 》 ，

《近代史研究 》
２０ １２ 年第 １ 期

；

《 １９４３ 年陕甘宁边区停止援 用六法全书 之考察——整风 、审干运动对边区 司 法的影响 》
，
《抗 日 战争研究》２０１ ０ 年第 ４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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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诗古 ／
“

失序
”

下 的
“

秩序
”

： 新 中 国成 立初期土改 中 的 司 法 实践

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 、法律 、命令 、条例 、决议作依据
”

。 同 时 ， 《指示 》还规

定 ：

“

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评国民党 《六法全书》及其他
一切法律法令的精神 ， 以蔑视和批

判欧美 日 本资本主义 国家的
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… …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 。

”

①至此 ， 晚

清以来建立的近代法律体系和思想被彻底抛弃 。 此外 ，对于新中 国 的司法人员 ， 中共中央一再重

申 ：

“

只要政治坚强有工作能力即可 ，是否学过法律 ，无大关系 。

”

？在中 国共产党看来 ，
政治立场胜

过专业的法律知识 。 换句话说 ， 司法工作者只要
“

政治正确
”

，可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即可 ，不需要

懂得法律方面的知识 。

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
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

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 《共同纲领 》 ，起着临时宪法的

作用 ，直到 １９５４ 年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订立 。 对于司法制度 ，《共同纲领》第 ７条有如下规定 ：

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必须镇压 一切 反革命活 动 ， 严厉 惩 罚 一 切 勾结 帝 国 主义 、 背 叛祖 国 、反对

人民 民 主事业 的 国 民 党反革命战争 罪犯和其他怙 恶 不悛 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。 对于一般 的反动

分子 、封建地主 、 官僚资本家 ，在解除其武装 、消灭其特殊势 力 后 ， 仍须依法在 必要 时 期 内 剥 夺

他们 的政治权利 ，但 同 时给 以 生活 出 路 ， 并强迫他们 在劳 动 中 改造 自 己
，
成 为 新人 。 假如他 们

继续进行反革命活 动 ， 必须 予 以 严厉 的 制裁 。
？

这是一个粗线条的规定 ，严格地讲不能视为法律条文 ， 因为根本找不到可 以明确定罪的规定 ，

但为之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奠定了可资凭借的依据 。 １９ ５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
， 朱德在第

一

次全国 司法

工作会议上也提到 ：

“

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 国家 ，做司法工作拿什么依据呢 ？ 应该以 《共同纲领》做

依据 。

”

他甚至认为
，

“

只要真正的根据《共同纲领》 的精神办事 ，
我们就不会犯错误

”

，而司法制度的

关键是要帮群众解决问题 。
④ 在鄱阳县的人物案卷中 ，许多判决书的最后都会出现

“

根据 《共同纲

领》第七条判决如下
”

的文字 。

在此框架之下 ，
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相继颁布了各类法律 、法规或条例 ，开始了新中

国的司法重建之路 。 如 １９５０ 年接连颁布了 《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》 ，
以及 《 中华人

民共和国婚姻法》 、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 、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改革法 》 等重要法令 ， 与此同

时 ，新生政权也在推进司法机构的建设 。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
， 为了保障革命秩序与土地改革政策法

令的实施 ，政务院公布了 《人民法庭组织通则 》 ，要求省及省以上人民政府视情况的需要 ，
以命令的方

式成立县 （市 ）人民法庭 。 值得注意的是 ，人民法庭的性质是
“

县 （市 ）人民法院之民事庭、刑事庭以外

的特别法庭
”

普通民事刑事案件仍由民事庭 、刑事庭受理
”

。
⑤ 说到底 ，人民法庭的设立并不 旨在

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 ，
而是二者之外的各类专门 的政治案件 。 其 目 的依然停留在惩治土匪 、特务 、

恶霸 、反革命以及破坏土地改革的人 ，
巩固新生政权 。 如果说之前新政权还在用行政和军事力量进

行剿匪和征粮的话 ，那么人民法庭的建立 ，
则标志着它开始借助专 门的司法机构来处理乡村的革命

① 《 中共 中 央关 于废除 国 民党 〈 六法全 书 〉 和确 定解放 区 司 法原 则 的指 示 》 （
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）

， 《 中共 中 央文件选集 》

（ １９４８
—

１９４９
）

， 第５７４页 。

② 《 中共 中央书 记处关于接管平 津国 民党 司法机关的建议 》 （
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２１ 曰

） ， 《 中共 中 央文件选 集 》 （ １９４８
—

１ ９４９
）

， 第

５２７页 。

③ 《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 纲领 》 （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９ 曰
） ，《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》 （

１９４８
—

１ ９４ ９
） ， 第 ７３２

—

７３３ 页 。

④ 《朱德 同志在第 一次全 国 司 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 （
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

） ，
《人民司 法》 １ ９７９ 年第 ２ 期 ， 第 １

一

３ 页 。

⑤ 《人民法庭组织通则 》 （
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０Ｂ ） ，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： 《建 国 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 》 第 １ 册

， 中 央文 献 出版社

１ ９９２ 年版
，
第 ３５１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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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 ， 以司法之名 ，
行革命之实 。

虽然人民法庭以县 （市 ）为单位成立 ，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 以区为单位或联合两个以上的区设

立分庭 。 在《人民法庭组织通则 》 中 ，
也对各 自 的权限和职责做了规定 ：

“

县 （ 市 ）人民法庭及其分庭

有权逮捕 、拘禁并判决被告死刑 、徒刑 、没收财产 、劳役 、当众悔过或宣告无罪 。

”

？但是 ，县人民法庭

及其分庭所判决的死刑 、没收财产及五年以上徒刑的批准权 ，却属于省人民政府或各专区的专员公

署 ，死刑更要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区专员以命令的方式执行 。 只有不足五年的徒刑及宣告无罪之

判决的批准权属于县人民政府 。

此外 ， 中国共产党
一

直非常强调人民法庭的群众性 ，认为
“

它应该时刻与群众保持特别紧密的

联系
”

。 同 时 ，新政权也指出
“

人民法庭与人民法院不能混 同
”

，要充分注意到人民法庭是特别法

庭 ，不能把
一

切案件送到人民法庭去处理 。 此外 ，
还特别提及

“

在反匪反特斗争中所遇到的情节复

杂的案件 ，亦不应直接送人民法庭 ，而应 由 国家检察机关与人民公安 司法机关负责处理
”

。
？ 这说

明
，
人民法庭并不是常规的司法机构 ，而是

一种临时的审判组织 ，主要任务是
“

保障革命秩序与人民政

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法令的实施
”

。
③ 其实 ，在 １９５２—１ ９５４ 年的

“

三反
”

④
、

“

五反
”

⑤和
“

普选
”

⑥运动

中 ，人民法庭不仅没有被撤销 ，反而继续得到重视和推广 ，
并逐渐成为建国初期各类政治运动 中常设

的特别法庭 。 与土改中的人民法庭相似 ，其主要的职能和任务也是为了保证政治运动的顺利开展 。

１９５ １ 年 １ 月 ， 中南局发出指示 ，

“

在土地改革时期 ，人民法庭的主要职务应集中在处理有关土

地改革的案件 ，从惩治不法地主 ，处理划 阶级 ，没收征收直至分配中的争议
”

。 其他一切复杂的特

务案件和普通的民事案件 ，皆应划归司法 、公安机关处理。 县人民法庭可以兼任判处反革命案件的

初审职务 ，但是各区分庭则应无例外地以处理土地改革案件为主 。
⑦ 这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庭的

职责 ，即各区分庭专门处理土改案件 ，县人民法庭也应 以土改案件为主 ，
但可兼任反革命案的初审

任务 。 其余复杂的匪特 、反革命案件交由人民法院 、公安机关处理 ，

一般的 民事 、刑事案件依然由人

民法院审理 。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，在土改全面开始的三个月 内
，
人民法庭应该审理了大量匪特 、反

革命案件 。

三 、 基层社会的
“

司法
”

实践

１ ９４９ 年 ４ 月底 ， 中国人民解放军
“

二野
”

进入鄱阳县 。 解放之初 ，该县沿用 了以前的体制 ，在县

人民政府下设立司法科 。 在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之前 ， 由司法科主管全县的民事 、刑事案件 ，
土匪 、特

务 、反革命等案件则 由公安局审理 。 由此 ，在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以前收案的人物卷宗 ，基本上都是送交

① 《
人民法庭组织通 则 》 （

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〇３ ） ， 《建国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》 第 １ 册 ，
第 ３５２ 页 。

② 《认真准备与建立人民法庭》 （
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２ 曰

） ， 《土地改革重要文献 与经验汇编 》上册 ， 中 南军政委员 会土地改革委 员

会 １９５ 丨 编印
，
第 ９０

—

９３ 页 。

③ 《 重视建立与运用人民法庭》 （
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２４Ｈ

） ，
《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

？

； ！

；编 》上册 ，第 ２６３
—

２６４ 页 。

④ 《政务院关于
“

五反
”

运动 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 》 （
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）

，
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 员会编 ： 《 中 央人民政府法

令汇编 》 （
１９５２ 年 ） ，

人民出 版社 １ ９５４ 年版 ， 第 １ ８
—

１９ 页 。

⑤ 《政务院关于
“

三反
”

运动 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》 （
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２８ 曰 ）

， 《 中 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》 （
１９５２ 年 ） ，第 ２０

—

２１ 页
。

⑥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》 （
１
９５３ 年 ２ 月 ２ １ 日

） ，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 会

编 ： 《 中 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》 （
１９５３ 年 ） ，

法律 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 ，第 ２２ 頁
； 《
山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普选 中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规

定》 （ １Ｗ３ 年 Ｉ２ 月 ２ １ 曰
） ， 《 山西政报》 １９Ｍ 年第 ２４ 期 。

⑦ 《 关于在 土地改革 中迅速建立与运 用人民法庭的指示 》
（

１９５ １ 年 １ 月 １ ８ 日
） ，

《土地 改革重要文献 与 经验汇编 》上册
，
第

４３５
—？８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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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科审理判决 。 有些案件虽由 司法科受理 ，但在人民法庭成立之后 ，转交人民法庭判决 。

１９５０ 年 １ １ 月 １２ 日
，
鄱阳县完成了土改的部分试点 ，开始 向全县铺开进行 。 除了部分由公安

局受理 、后转交人民法庭审判的特刑案件外 ，

１ ９５０ 年底 出现了一批 由 土改工作队检举的恶霸案和

不法地主案 。 这是土改工作队人村之后的首要工作
，
即 找出乡 村 中 的 当权派和抵抗土改法令的

“

异 己
”

分子 ，用司法程序加以惩治 。 如果对判决书稍加留意的话 ，可以发现在 １９５０ 年底土改工作

队检举之后 ，涌现了大量人民群众检举的案件 。 这与整个乡村的革命进程相吻合 ，反映了工作队人

村 、群众的发动以及之后征粮 、清算和双减斗争 。

从该县的案例中 ，可以将
“

人民司法
”

的受理 、审判程序概括如下 ：①由人民群众 、土改工作队 、农

民协会或者区乡政府向人民法庭各区分庭或区乡政府提出检举 、控告材料 ；②在收到材料后 ，人民法

庭等有权逮捕 、拘禁被告人 ，转人审讯和调査取证阶段 ，之后由各区分庭先做出判决 ；
③严重者报请县

人民法庭或人民法院复审 ，死刑犯的判决则需提交至浮梁专区批准。 反映这些司法审判程序的文件

有检举报告 、控告书 ，对被告人及案件相关人员的审讯笔录 、审讯 口供 ，宣判笔录和判决书。 在某些案

卷中 ，也有逮捕证 、各类登记表以及人民要求严惩或宽大处理的请愿书 。

一

般而言 ，检举群众与被告

人之间通常有租個 、雇佣或者借贷关系 ，或是在以前发生过纠纷 、争吵 。 以下来看几个具体案例 。

１ ． 廉函章与吴 占太案

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底 ，廉函章因分散财产 、抗粮不交等罪 ，被县人民法庭第二分庭以
“

不法地主
”

的

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３ 年 。 然而 ，廉函章对此判决结果不服上诉 ，后又改判为有期徒刑 １ 年 。

廉函章 ，
５ １ 岁 ，家有 ６口人 ，是鄱阳县第九区南山乡廉家村人 。 其历史出身如下 ：

８ 岁 至 １ ９ 岁 都在家 中从私 学 ，读书 到 ２０ 岁 ，
乃 入万年姚西 中 学 ， 毕业 于 民 念 〔

廿
〕年 。 后

曾 入预备党 员 ， 嗣 因晋 升未领到 正式党证 ，那时在饶 州 民 报社 当 记者 ， 于三 十 二年党 部派被告

人为 蛉 口 区 分部 书 记 ，
被告人 因无 党证

，
并未接受那 职务 ， 党部就派许评为 书记 ，被告人从未到

过会 ，
三十 五年 曾 当 选为伪 乡 民代表

，
那年 以后 就没有在地方做过事 。

①

这份检举材料出 自土改工作队之手 。 从出身看 ，廉函章受过良好的教育 ，在过去也并无大的罪

恶 。 只加人过国 民党 （预备党员 ）和当选过乡 民代表 ，在
“

伪职
”
一

项中并不能构成罪状 。 然而
，
在

转送廉函章给人民法庭处理的公文中 ，提到
“

该地主是南山乡 最大
一个地主 ， 家有 田地 ６００ 余亩

”

。

在土改工作队检举的犯罪事实
一栏 ，主要有 以下三点 ：其一是有土地 ６００ 余亩 ，

一贯不劳动 ，专靠剥

削穷老表为生 ；其二是抗粮不交 ， 尚欠公粮一万余斤 ，
并逃亡在外 ；

其三是分散财产及农具 ，并查出

廉函章把分散的东西都登记在簿上 ，共计分给了
６３ 户 。

② 在土地改革的情境中 ，
土地多显然并不

是
一

件好事 ，加上 自身的不劳动 ，成为
“

罪状
”

之一。 在后来的讯问 中 ，廉函章也承认 自 己的
“

地主

成分
”

和
“

不劳而获
”

。

在讯问过程中 ，廉函章对土改工作队提到的其他两条
“

罪状
”

进行了说明 。 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 ，廉

函章的田地就被农民分去耕种了 ，农具也是农民 自 己拖去用的 ，并非他故意要分散 。 这个说法似乎

是可信的 ， 因为这种现象在新解放区普遍存在 。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，许多佃户 自发不交租 ，而地主

迫于土改的压力也不敢收租 ，这就意味着地主在土地上没有了任何收益 ，但还要承担高额的公粮任

务 。 在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中央发出的征粮指示 中 ，就提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 ，并认为这会影响政府公粮

① 《
１９５０ 年廉函章不法地主案》 ，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１／ １／１７ 。 上海 交通 大学历史系 图书 资料库存有这批档案的 电子版 。

② 《
１９５０ 年廉函章不法地主案 》 ，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１ ／１／ １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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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的完成 。
① 由此 ，

１９５０ 年廉函章实际上只耕种了
一

些 自 己开荒的土地 ，
其他先前的出租土地都

已被农民耕种 ，
且收不到租谷 。 对于繁重的公粮任务 ，

他表示
“

确系交不出来
”

。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１６

日
，廉函章从城里搬回乡村居住 ，之后并没有离开过 ，不承认

“

逃亡在外
”

的罪状 。 至于查出廉函章

登有账簿 ，他辩解 自 己
“

没有其他想法 ，就是害怕政府找我要这些农具和 田地
，
我就可 以用此簿来

说明其去处
”

。 据此 ，廉函章除了拥有 ６００ 余亩土地和
“

不劳而获
”

之外 ，其他的罪状并不成立 。

廉函章案的案情并不复杂 ，卷宗材料也不过数十页 。 人民法庭从收案到结案 ，只用了短短的

１３ 天 。 然而 ，第二分庭根本不管检举材料与审讯 口供之间的冲突和差异 ，
于 １２ 月 ２２ 日 以

“

分散财

产及抗粮不缴
”

罪进行宣判 ，判处有期徒刑 ３ 年 。 廉函章 当庭对此判决不服 ，
而后不知何故 ，审判

长曹春生又修改了判决书 ，改判为有期徒刑 １ 年 ，但判决书中所列罪状并无不 同 。 这反映出 ，第二

分庭在审理廉函章案件的过程中 ，对廉函章的审讯 内容几乎没有采纳 ，更没有对矛盾之处展开进一

步的调查 。 这种司法审理相当于
一个

“

仪式化
”

的程序 ，并无实际内容 。 土改工作队检举的
“

罪状
”

被第二分庭不加辨别地采纳 ，并以此作为判罪的依据 。

与廉函章相似 ，吴 占太经土改工作队检举 ，以
“

分散财产 、变卖农具
”

罪被判处劳役 ６ 个月 。 吴

占太 ，
５０ 岁 ，是鄱 阳县第九区玲 口乡第三村人 ，

以务农兼做生意为生 。 根据讯问材料 ，吴 占太有土

地 ３５ 亩 。 群众对他控诉的罪状主要有三条 ：

一

是分散农具 、变卖土车和水车
一

乘 ；
二是将 自 己 的柴

山
一

段送给了村干部 ，
试图 以此降低阶级成分 ；

三是霸占了陈文造 四分地 ，又强占木梓树
一株 。 其实 ，

这里面还漏掉了
“

欠公粮九百斤
”

的问题 。 对于这些控诉 ，在审讯笔录中 ，吴 占太基本上都予 以承认 ，

只说
“

变卖土车和水车
”

是与农会主任商量过的 ，
用以交还公粮 ；而农具早被农会封了 ，没有分散 。

？

虽然我们看不出第二分庭依据什么原则对廉函章和吴 占太进行判刑 ，但可以看出 对二者的惩

处并不算太重 。 其实 ，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第二条就规定 ：

“

没收地主的土地 、耕畜 、农

具 、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 。

”

由此 ， 中共认为
“

这些土地财产在法律上已经不是地主

所有的 了 。 在土地改革之前 ，
地主对这些财产 ， 只有保护之责 ，而无任何支配之权 ，更不得破坏 、分

散 、出卖和转移 。

”

③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，
中南局要求

“

对破坏土地改革分散土地 ，
变卖财物… …情节严重

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
”

。
④ 之后 ， 《人民 日报》发表社论文章

，

把
“

分散财产
”

和
“

毁坏农具
”

的行为视为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主要方式 。
？ 可见 ， 中共政权对于分散土地 、破坏农

具的行为非常重视 ，严重者可判长期徒刑或死刑 。 廉函章和吴占太受惩处较轻的原因可能在于他

们在过去没有过多的政治问题 ，
其罪状基本上都是些现行行为 。

２
． 黄增桦与黄皇乐案

１９５０ 年 １ １ 月 ，冷水村居民姚金成向土改工作队队长和农会主任报告 ，声称 自 己以前家境困难 ，

曾经养了
一头肥猪 ，但缺少粮食供养 ，于是将肥猪宰杀变卖稻谷 ，下杨村地主黄增桦买肉两斤半 ，没有

给谷 ，现在恰遇土改 ，地主多余的粮食完全被没收 ， 自 己又不敢违反政策到黄増桦家中要谷 ， 以接济生

计 。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 ：

一是黄增桦买猪肉不给钱 ；
二是姚金成试图从黄增桦那里要回拖欠的稻谷 ，

却发现其粮食已被没收 ，
于是向工作队和农会提出 申请

，
希望地主把谷还给他以接济生活 。 在此之后 ，

① 《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 于新解放 区 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 示 》 （
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） ，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、 中 央档案馆

编 ： 《 １９４９
—

１９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（农村经济体制卷 ） 》 ，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１ ９９２ 年版 ， 第 １４ ７ 页 〇

② 《 １９５０ 年吴 占 太不法地主案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ＺＷ８ ８ 。

③ 《严厉制裁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》 （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 １ 日 ）
，
《 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 经验汇编》上册

，
第 ９５ 页 。

④ 《 关于制裁非法逼租分散财产破坏秋征土地改革的通令＞ （
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

）
，
《土地 改革重要文献与 经验汇编 》上册

，
第

１ ５４页 。

⑤ 《严厉制裁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 罪行 》 （
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 １Ｂ ） ， 《

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 经验汇编 》上册 ， 第 ９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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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有群众向工作队和农会报告 ，反映地主黄增桦在过去的各种
“

剥削
”

行为 ，如高利贷 、对长工不好等 。

黄增桦
，

４８ 岁
， 系鄱阳县第九区南山乡下杨村人 。 全家 ３口人 ，有土地 ３２ 亩 ， 出租 １３ 亩 ，雇过

长工 。 在黄增桦的案卷中 ，

一

共有 ４ 份群众检举报告 ，分别来 自姚金成 、姚功成 、姚朝 申 和姚富申 。

我们 尚不清楚 ，这 四个人是 自发检举 ，
还是经工作队选择和发动的结果 。 但可 以看到 ， 自土改全面

铺开以来 ，检举的主力已经从工作队转 向一般群众 。 其中只有
一条

“

罪状
”

的检举人是土改工作

队 ，
内容是

“

在退租减息时 ，
与地主在

一块开秘密会议 ，
变卖耕牛及农具

”

。 该年 １２ 月 ７ 日
，
工作队

和农会开了
一

个反霸大会 ，包括前面的 ４ 个人 ，共有 ８ 个人出来诉苦 、揭发 。 如姚富 申提到 ：

“

借了

他壹石伍斗谷 ， 因还不起 ，押去地一亩二分 ，利起利 ，息起息 ，共把我
一

亩二分地滚去了 。

”

①在 ８ 个

群众的诉苦中 ，有 ７ 个指 向高利贷
“

剥削
”

问题 ，只有
一个涉及克扣长工工资 。

在讯问过程中 ，黄增桦承认
“

以前放了些账 ，
经工作 同 志及农会干部清算过 ， 对于账有点剥

削
”

。 然而 ，
他不承认 自 己做过

“

老板
”

，并说 自 己
“

以前也是一个弱小民族
”

，
以务农和借贷致富 。

不管是放高利贷还是扣雇工的工资 ，都是历史问题 ，属于过去的行为 。 现行的
“

过错
”

只有
“

出卖一

乘木戽
”

和
“

与地主一起秘密开会
”

两条 。 其中
一

条由工作队提出 ，另一条 由黄增桦 自 己在讯问 中

承认 。 １ ２ 月 １９ 日
，第二分庭以

“

变卖农具和放高利贷
”

案判处黄增桦劳役 ６ 个月 ，
理由是

“

该犯以

前高利贷剥削 ，群众痛恨 ，加以查 〔 察 〕觉有变卖农具非法行为 ，
乃送本庭法办

”

。 可见 ， 在过去黄增

桦并无太多的政治作为 ， 只是放高利贷 ，并有不太严重的违犯土改政策的现行行为 ，故所受惩处也较

轻 。 同时 ，也可以注意到 ，群众检举的内容不过是些 日 常生活中的琐事 ，但往往成为整个审理过程中

最关键的证据 。 这是当时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 ， 即人民法庭的取证主要来 自人民群众的检举和

揭发 。 之后的讯问 ，是试图把群众检举的内容在被告人身上得到验证 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审讯 。

黄皇乐是一个与黄增桦相似的地主 ，主要通过放高利贷获利买地致富 。 但是 ，黄皇乐在送区政

府转县究办之后 ，
其居住的第八区康桥乡第五村人民并不痛恨他 ，反而集体向鄱阳县人民法庭两次

请愿 ，希望政府早 日 释放他回家生产 。 这
一举动似乎不符合我们心 目 中 的

“

农民
”

与
“

地主
”

的形

象 。 其中的缘 由 ，从群众的上书中 ，可以明 白
一二

：

第二次具联 名保证 书 ，鄱 阳县第八 区康桥 乡 第五村人民 等 ，
实保得本村劳 动地主黄皇乐 ，

前 因拖欠公粮
，对农会 出 言不 好 ，

并无其他不 法行为 ，
被送押在案 。 兹 以 该皇乐 系 一劳 动地主 ，

对所欠公粮早 已 完全缴清 ， 同 时 系 乡 间 愚 民 ， 自 幼 吃苦 出 身 ，
在 小 时甚 至做过乞 丐 ，将成 人时便

替人家做长 工 ，做 了 二 十年左右 ， 到 三 十岁 时方才 回 家成 家立 业 ，
日 不 睡夜不 眠 ，

省 吃俭用 ，

曰

夜劳动 的 苦做 ，他是根本没有 知识 的人 ，
以致对政府没有认识 …… 现值冬耕之际 ， 他家 中 的 劳

动 力仅他和他 的哥哥二人 ，他今年 ５８ 岁 ，他 的哥哥 ６２ 岁 ， 所 以他这次被押 ，对于冬耕工作根本

无法种好 ，
影 响 生产

这封
“

联名保证书
”

给我们提供了两点信息 ：其一 ，黄皇乐是劳动地主 ，
而不是剥削地主 ，过去

也是苦命的人 ；其二 ，黄皇乐被押 ，有两个原因
？

￣

■

“

拖欠公粮
”

和
“

对农会出 言不好
”

。 其实 ，所谓
“

劳动地主
”

有两层含义 ，

一

是黄皇乐一直是下地参加劳动生产的 ，
不是

“

不劳而获
”

的地主 ；
二是黄

皇乐是靠 自 己的劳动发家致富成为地主的 ， 而不是靠
“

剥削
”

他人积累的财富 。 也因 为此 ，这封具

保书充满了群众对黄皇乐的同情 ，
以冬耕生产 、劳力不足为 由 ，

请求政府宽大处理 。 签名者有 民兵

① 《 １９５０ 年黄增桦 不法地主案 》 ， 鄱阳 县特殊人物档案
，

Ｚ１ ／１／ １ ３２ 。

② 《 １９５０ 年黄皇乐 不法地主案 》 ， 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１ ／１ ／１３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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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长 、代表主任和普通群众 ，
以黄姓为主 ，共计 ７０ 人 。

黄皇乐虽 由土改工作队押送至区政府处理 ，但没有在区分庭进行审理和判决 ，而是转送到了县

人民法庭 。
１ １ 月 ２２ 日 ，在县公安局看守所办公室对其进行了 审讯 ， 由王燮鳌 、韩林明做笔 录。 在

程序上 ，
这似乎并不合常规 。

① 在审讯之后的第二天 ，第五村人民就发起了第二次
“

具保书
”

，要求

政府宽大处理 ，释放回家 。 于是 ，县人民法庭不得不派 出由王燮鳌和韩林明两人组成的调查小组 ，

赴黄皇乐居住的黄家洲村进行调查。 １２ 月 １ 日
，王 、韩二人向人民法庭写 了一份很长的调查实录 ，

详述事情原委 。 对于黄皇乐的历史出身 ，调查予 以确认 ，认为属实 。 同时 ，调查人员也对工作队列

出 的
“

罪状
”

进行了说明 。

调查员认为 ，
工作队揭发黄皇乐

“

造谣破坏
”

不成立 ， 因为并没有村民 听见过 ，况且
“

他一贯都

只一心作田 ，
不大过问其他事情

”

。 在过去 ，黄皇乐兄弟用 ２０ 年长工的工资进行放贷 ，后来买了 ７０

多亩 田地 ，并筑起了
一

幢房子 。 在土改中 ，
工作队把他的房子分给其他贫农居住 ，

他没有阻拦 。 原

先放在他妹子家里的牛 ，也 自 己牵回来交给 了农会 。 这就否定了揭发材料中说他
“

威胁群众不让

住
”

和
“

变卖耕牛
”

的罪状 。 在公粮问题上 ，原先派给黄皇乐 的任务是 ６０００ 多斤
，
在征收期 内他全

部缴清 。 但之后政府以
“

过去剥削太重
”

为由 ，对他进行了加征 ，追加 了任务 １７００ 多斤 。

调查员认为 ，黄皇乐本来就是一个爱钱如命的地主 ， 自 己从来舍不得吃穿 ，对公粮任务完成之

后政府又加派负担 ，
内心不满 。 于是 ，黄皇乐 当 即就向工作队负责同 志说了

一些顽固 的话 ，

“

再要

我这么多的粮 ，我家里就没有吃的 ，我不交 ，把我关起来 ，没法交
”

。 在检举材料中 ，
工作队也提到 ，

“

按 自耕田与人口计算 ，
负担 ２９％

，后根据他家生活与剥削关系太重 ，追加至 ５０％计征 ，到现在还欠
一

千七百多斤
”

。
② 按照 １９４９ 年江西省公粮征收暂行办法 地主一般的为 ３０％至 ４０％，

必要时可

达百分之 ４０％ 以上
，但最高不能超过 ５０％

”

。
③ 可知 ，黄皇乐的公粮负担实际上已是政策的上限 。

在对黄皇乐哥哥和妻子的调查中 ， 出现了
一

些新的情况 。 在没有交清加征公粮之前 ，黄皇乐家

里还留有
“

六石多花生 ，

二石三斗芝麻
”

。 之后 ，黄皇乐因公粮 问题对工作队态度不好 ，
被押送区政

府查办 ，
黄家就把其中大部分花生和芝麻拿去变卖交了公粮 。 然而 ，黄皇乐 的妻子姜花仂 留了

“
一

萝芝麻 ，

二石五斗粟
”

，藏在 自家的楼上 ，并用禾草盖住 ，后被民兵队长查 出 ， 同样拿去变卖抵交了

公粮 。 但是 ，
姜花伪

一

口承认是 自 己单独所为 ，丈夫对此根本不知情 。 此外 ，在审讯中也问 到签名

具保
一

事 ，
黄皇乐的哥哥说并非 自 己邀集 ，而是群众 同情 ，家里没有人劳动 ，才 自发签名具保的 。

？

自此 ，黄皇乐于 １ ０ 月 １９ 日被工作队逮捕扣押 ，

１ １ 月黄家洲村民两次联名具保 ，
１ ２ 月人民法庭派出

调查组 ，

１２ 月 ３ １ 日 以
“

逃避负担 ，抗缴公粮
，

隐瞒粮食 ，
及分散耕牛 ，

破坏土改
”

的罪名处以劳役 ８

个月 的惩罚 。 在押的 ７２ 天可 以抵劳役的时间 ，
至 １９５ １ 年 ６ 月 １ ８ 日结束 。

黄增桦和黄皇乐都出身贫苦 ，通过劳动和放贷积累了一些财富 ， 成为地主 。 在黄增桦案 中 ，
群

众对他的态度是
“

痛恨
”

，检举揭发者都是曾与他有过借贷或雇工关系的村民 ；
黄皇乐虽也放贷 ，却

受到群众的同情和宽大 。 黄增桦是在群众的检举 、揭发下 ，
区分庭才介入处理 ；黄皇乐则是因 拖欠

公粮被工作队检举 ，送往区府处理 ，后又直接送交县人民法庭 。 在
“

罪状
”

上
， 黄增桦主要是

“

高利

贷剥削
”

等历史问题 ，黄皇乐则主要是
“

抗缴公粮 、隐瞒粮食
”

等现行行为 ，并无历史罪恶 。 １９５０ 年

① 在其他的不法地主案件 中 ，
也存在 与此类似的情况 。 如在刘 光 烛案 中

，

逮捕机关是县 第二分庭 ， 但审讯 的地 点却显示在
“

本局楼上
”

， 即县公安局 。 此外 ，在 刘任珑案 中 ，
系 由 四区 清塘 乡 第 七村农会逮捕

，
后由县公安局 进行审讯 。 《 １９５ １ 年 刘光烛不法

地主案 》 ， 鄱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Ｚｌ ／２／ ８０

；
《 １９５ １ 年 刘任球破坏土改案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

，

Ｚ １ ／２／８６ 。

② 《 １９５０ 年黄皇 乐不法地主案 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 １ ／１／ １３ ３
。

③ 《江西省颁布
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的布告》 （

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０ 曰 ） ， 《 江西政报 》
１ ９４９ 年第 ３ 期

， 第 ２９ 頁 。

④ 《 １９５０ 年黄皇 乐不法地主案 》 ， 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
，

ＺＶ １／ １３ 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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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诗 古 ／
“

失序
”

下 的
“

秩序
”

： 新 中 国 成立初期土改 中 的 司 法 实践

《中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条例》规定 ，

“

在实行土地改革地区 ，
以 出卖 、隐藏等方式分散应加没收之粮

食或其他农业经济作物者
”

，视其情节轻重 ，处以当众悔过 、劳役或 １ 年 以上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 。 由

此看来 ，人民法庭的判决基本遵循了这个法令 。

在这 ４ 个案例中 ， 由于判罚 的刑期短 ，有 ３ 个是直接 由区分庭审理和判决 ， 只有黄皇乐是 由县

人民法庭审判的 。 同时 ，也应该注意到 ，这 ４ 个案例的最终判决都没有引用任何具体的法律条文 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，
廉函章 、吴 占太和黄皇乐都是因

“

分散财产
”

、

“

拖欠公粮
”

、

“

变卖农具
”

等行为

被土改工作队检举 ，而黄增桦则主要是因
“

高利贷
”

等 日 常经济问题 ，被群众揭发 。 在笔者 阅读所

及的其他
“

不法地主
”

案中 ，这一现象同样明显 。 大体而言 ，群众个人的检举材料趋向生活化和经

济化 ，较少涉及政治 、政策和税收问题。 相比之下 ，在土改工作队和区乡人民政府的检举材料中 ，更

多的是不劳而获 、担任伪职 、私藏枪支 、分散财产 、变卖农具 、抗缴公粮 、私吞稻谷 、隐藏粮食和召开

私会等对抗土改政策的行为 。 这反映了农民群众对地主的检举 ，意在获取经济利益和清算过往的

日常生活琐事 ，而有官方性质的土改工作队和区 乡人民政府更多地强调违反政策和抵抗财税等罪

状 。

解放之初 ，乡村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群体 ，
以分散财产或变卖农具的方式 ，降低 自 己 的阶级身

份 。 在农民没有完全解除顾虑之前 ，
乡村的斗争主要 由工作队主导 ，

出面对地主 、恶霸进行检举 、揭

发 。 此后 ，利用诉苦 、串联等方式 ，对乡村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和动员 ，检举 、揭发的主体才转 向
一

般

群众 。 对
“

不法地主
”

的处理 ，与
“

匪特
”

、

“

反革命
”

和
“

恶霸
”

相比 ，在程序上相对简单 ，

一般只有三

个主要步骤——检举 、讯问和判决 。 原因在于 不法地主
”

案基本上处理的是乡 村社会中 比较纯

粹的经济地主 ，他们在过去 的政治行为并不活跃 ，在乡村社会也没有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。 在黄皇

乐案中 ，因为群众的两次
“

具保书
”

，请求宽大处理 ，审判程序中才增加了
一个调查取证环节 。 然

而
，
黄增桦与黄皇乐的最后处刑又告诉我们 ，

中共虽重视群众的检举和处理意见
，
但当群众的检举

材料并不涉及案犯与政权关系时 ，判刑显然不如
“

抵抗公粮
”

、

“

变卖农具
”

等
“

罪行
”

严重 。

四 、 司法
“

失序
”

下的
“

秩序
”

中共停止援用 《六法全书》 ，并在新中 国成立前正式宣布废除 ，
被视为司 法专业化和制度化的

中断
，
并对其后的司法建设造成负面影响 。 在中共长期的革命中 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 曾经发挥重

要作用 ，却也带来了
一

种法律虚无主义的倾向 ，使得新中国的司法实践长期受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。

在
“

法律规定会束缚革命手脚
”

的观念支配下 ， 司法审判
一

度陷人
“

失序
”

状态 ，判决无法律依据的现

象逐渐增多 ，判决的根据转而以主观意识和情理为主 ，而这恰恰又适应了斗争年代的需要 。

①

在过去 ，
人们往往强调土改中司法实践的

“

失序
”

部分？ ，
而忽视 了其中 的

“

秩序
”

。 可 以说 ，在

整个革命过程中 ，

“

失序
”

是
一

种常态化的存在 。 在新中 国初期的剿匪 、镇反和土改运动中 ，
也同样

出现过许多过激行为和不合理判决 。 据统计 ，仅在鄱 阳县第
一

期的土改中 ，就逮捕人犯 １５ ８７ 人 ，其

中处决 ３２２ 人 。
？ 对

一

个现代 国家而言 ，
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，

逮捕、处决这么多人 ，是难以想象的 。

由此可见 ，此
一

时期的司法处于混乱和失序的状态 。 但是 ，笔者注意到在这种
“

失序
”

的 司法中 ，也

① 可参见胡永恒 《 １９４３ 年 陕甘 宁边 区停止援 用六法全书之考 察
——整风 、审干运动对边 区 司 法 的影 响 》 ， 《抗 日 战争研究 》

２０ １０ 年第 ４ 期 。

② 可参见何之光 《 〈 土地改革法 〉 的夭折》
，
《炎黄春秋》 ２００６ 年第 ８ 期 ， 第 Ｍ—３〇 頁 。

③ 江西省鄱阳县公安局编 ： 《鄱 阳县公安志》
，
内部 资料 ，

１９ ８８ 年编印 ， 第 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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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着某种 内部的制约机制 ，
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司法

“

失序
”

下的实践
“

秩序
”

。

下文笔者将以两个案件的对比来证明这种
“

无序
”

中的
“

秩序
”

。 其中
“

朱吉明不法地主案
”

是

罗辰茜在
一

篇文章中分析过的 ，用以证明个人或各机构之间的案件流转差异对判决结果会有不同

的影响 。
① 本文对这个案件重新讨论 ，

一

是因为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可 以证明此时的司法实践并

非完全
“

无序
”

；
二是可以与另外

一个案件
“

曹宏均恶霸案
”

②形成对比分析 ；
三是可与罗文进行

一

些有针对性的讨论 。 在区分庭审理阶段 ，二者都被处 以 １ ０ 年有期徒刑 ，县人民法庭复审时都判 以

死刑 。 然而 ，在提请浮梁专区批准时 ，
二者最终的判决结果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：朱吉明被判有期徒

刑 ５ 年 ，曹宏均则处以死刑 。 这种差异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 ？

朱吉 明 ，
５ ２ 岁 ，原籍安徽泾县 ， 因祖迁来鄱 阳古县渡经营手工业 ，长期从事工商业。 １ ９５０ 年 ８

月 １０ 日
，朱吉 明被第四区政府扣押 ，

经过简单讯问 ，
于 ８ 月 １ ４ 日 以

“

破坏造谣犯
”

送交县司法科处

理 ，附带其亲笔画押供词三张和出身历史一张 。 奇怪的是 ，
在朱吉 明 的案卷材料中 ，并没有群众或

其他组织的检举材料 ，故我们不清楚朱吉明在被区府扣押之前的事 。 在 ８ 月 １ ３ 日 的讯问 中 ，朱吉

明主要被问及以下 ６个问题 ：邮政业务舞弊 、

“

二野
”

遗留枪支 、破坏运动开私会 、领导商人开会抵

抗税收 、给盐袋泼水欺骗公司和抵抗征粮私写报告 。 对上述问题 ，
朱吉 明基本予以承认 ，但否认私

藏枪支 。 ８ 月 １７ 日 ，朱吉明在司法科写了一份坦白书 ，对区府的讯问再次进行 了详细说明 ，称 自 己

没有抵抗税收 ，只是
“

去年因公粮被农会派重
”

，写了几封报告向上面反映情况 ，试图减轻负担 。
③

在这个坦白书 的最后 ，朱吉明提出 自 己被关押了８ 天 ， 家中的邮政业务陷入停滞 ，希望政府尽

快处理 ，
以便回家发展生产 、繁荣经济 。 随后

，
朱吉明之子向司法科刘科长提出 申请 ，

称
“

（ 朱吉明 ）

患有痢疾 ，年纪到了五十多岁 ，
怕在监狱里会加深病情 ，并且会传染他人 ，要求政府体验他病体准予

暂时交保释放 ，
以便住院诊治 ，

并随传随到
”

。 之后 ，
由新华大药房出保 ，对朱吉 明

“

罚金一百万元 ，

限期二十 四天以内交缴完清
”

。
④ ８ 月 ２２ 日

，
朱吉明获得保释回家 ，但这个案件并没有由此结束 。

朱吉 明 ，
家有 ５口人 ，

有田地 ４ １ 亩 ，大黄牛一条 。 １９５０ 年 １ １ 月 １２ 日
，鄱 阳县土地改革全面开

展 ，县人民法庭及各区分庭也建立起来 。 １ １ 月 １４ 日 ，朱吉明遂又被农会逮捕关押 ，送交第三分庭

进行审理 。 时隔两个多月 之后 ，
１９５ １ 年 １ 月 ３ １ 日

，第三分庭才对朱吉明进行讯问 ， 内容与之前区

府的问题相似 。 在这次讯问之后 ，第三分庭以
“

不法地主
”

对朱吉明进行判决 ，
处以 １〇 年有期徒

刑 。 其主要
“

罪状
”

如下 ：

１ ． 在二野 时煽 动战士开小差 ， 留有长枪一支 ，
私藏 不交 ；

２． 在征粮 中抵抗公粮不交 ，
并召集

地主开私会 ， 到处诬告政府
；
３ ． 家藏小偷两名 ，偷救灾米 四 百七 十多 斤 ；

４
？ 任 邮 局代办所经理时 ，

私拆文件 三次
；

５ ． 叫母亲到处造谣破坏 ，
说 国 民 党 到 了 上海 ；

６ ． 私发假发票 ，逃避税收 ；
７． 贪污人

民 邮 费 ；
８ ． 代卖政府食盐

，
私 自 发水欺骗政府 ；

９ ．土改 中分散隐瞒金银财物 ，抵抗农民 算账 。
⑤

这些
“

罪状
”

基本上属于现行行为 ， 包括私藏枪支 、抵抗公粮、私拆公文 、造谣破坏 、逃避税收 、

欺骗政府和分散财产等行为 。 这些表述与朱吉明本人的供词之间 ，性质上有较大差异 。 朱吉 明虽

然承认部分指控确有其事 ，但基本上是出于经济利益 ，但判决书的
“

罪状
”

却充满了政治对抗色彩 。

＜Ｄ 罗辰茜 ： 《鄱阳县
“

镇反
”

运动 中
“

反革命犯
”

的建构 ：

一条制度的路径 》 ，
待刊稿 。

② 经征得曹宏均 家属的 同意 ，
此处

“

曹 宏均
”

使用 了 真实姓名 ，特此说明 。

③ 《
１９５０ 年 朱吉明 不法地主案 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１ ／１／ １２２ 。

④ 《 １９５０ 年朱吉明 不法地主案 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１ ／１／ １２２ 。

⑤ 《 １９５０ 年朱吉明 不法地主案》
，
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 １／１ ／１
２２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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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值得
一

提的是 ，判决书的栏 目设有
“

群众意见
”
一栏 ，在朱吉明案 中 ，群众意见是

“
一

致要求判十

年徒刑
”

。 但遗憾的是 ，在整个案卷中 ，都没有出 现任何群众的检举或揭发材料 ，也没有普通群众

的画押材料 。 由此看来 ，此处的群众应该仅仅指逮捕朱吉明的农会 。

分庭有判决各种刑期的权力 ，但批准权却视不同刑期归属于不同 的层级 。 在第三分庭将朱吉

明案提交县人民法庭复审之后
，
不知出于何种理由 ，

３ 月 １４ 日
，县人民法庭以与分庭完全相同 的罪

状 ， 出人意料地判朱吉明 以极刑 （死刑 ） 。 前文提到 ，
５ 年以上徒刑和死刑的批准权属 于浮梁专区 ，

于是县人民法庭上报浮梁专区批准 。 然而 ， 浮梁专区在收到材料之后 ，认为
“

该犯解放后抗缴公

粮 ，并诬告政府征收不公 ，又分散财产 ，
可处有期徒刑五年 ，至于煽动战士开小差 ，原卷无证实材料 ，

难以认定
”

。
？ 显然 ，专区的意见将朱吉明从死亡的边缘拉了 回来 ，并指出法庭判决存在缺乏证据

的情况 。 可见 ，
各级法庭判决的随意性较大 ，摇摆不定 。

曹宏均案与朱吉明案相似 ，但也有差别 。 １９５０ 年 １ １ 月 ， 曹宏均不断被群众检举和揭发 ，受理

的对象起初是土改工作队 。 在群众检举材料中 ，涉及抓壮丁 、贪污安家费 、欠工资 、抵抗清算不交 、

当权欺压百姓等罪状 。 之后转入第二分庭审理 ，被判以 １ ０ 年有期徒刑 。 １２ 月 ５ 日
，曹宏均案转交

县司法科看押 ，材料则提交县人民法庭复审 。 在
一

次讯问 中 ，县人民法庭讯问员 曾 问及曹宏均对第

二分庭的判决是否服从 ，曹宏均回答
“

这是不应该的 ，有许多是误会的地方 ，请调查重判
”

。 在现存的

复审材料的封面上 ，用钢笔写有
“

应处死刑
”

的字样 ，但没有落款
，
也就无法追查是谁的批字 。

１９５１ 年

２ 月 １７ 日 ，在
“

应处死刑
”

字样的旁边 ，
有当时鄱阳县委书记赵渊 、县长江北然批写的

“

同意
”

字样 。
？

按规定 ，县人民法庭判决的
“

死刑
”

犯 ，
应提请浮梁专区批准 。 奇怪的是 ，

在曹宏均的材料中 ，没有

发现专区的批复文件 。 但从曹宏均的家人口 中 ，得知他确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被处死 。 由此推测 ，浮

梁专区肯定是批准了县人民法庭的判决 。 在案件性质上 ，朱吉明被定性为
“

不法地主
”

，而曹宏均则被

认定为
“

恶霸
”

。 二者的差异主要源 自历史出身的不同 。 因为从群众的检举材料看 ，曹宏均主要是历

史问题 ，如伪职经历 、派壮丁 、贪污安家费和拖欠工资等 。 此外 ，
曹宏均的家庭关系也不一般 ，

他是姜

伯彰 、姜达鉴的外甥 。 姜伯彰曾任鄱阳县县长 、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要职 ，
１９４９ 年跟随蒋介石

去了台湾 。 曹宏均在姜伯彰竞选的时候 ， 曾专门替他拉票 。 与朱吉明不同 ，曹宏均受过比较好的教

育 ，
也热衷于各项地方事务 ，

又是国民党党员 。
③ 这些因素都可能让他成为新政权眼中的地方当权派 。

姑且不管群众的检举材料有多少真实性 ，
检举人以前都确与曹宏均有过交往 。 在

一

份近百名

群众联名要求政府枪毙曹宏均的控诉书中 ，按满了大大小小的红手印 ，其中 除农会主任 、基层民兵

和妇联干部外 ，都是普通的群众 。 有意思的是 ，这些控诉人不是曹宏均所在的曹家嘴人 ，而大部分

是邻村的孙家咀人 ，
主要以孙姓为主 。 从控诉内容可知

，
这两个村庄之间过去 曾经有过械斗 ，遗 留

了不少的历史仇恨 。 由此 ，在中共的政策中 ， 曹宏均很容易被定义为
“

民愤极大
”

之人 。 可能出于

委屈或不满 ，曹宏均 曾说过 ，

“

如果我派过鸿斌的儿子曹义太当伪政府壮丁和得过他二万元安家费

的话 ，
我愿受最严厉死刑的处分

”

。
④ 但是 ，在一个并不深究证据的政治审判 中 ，这样的宣言无济于

事 。
１９５ 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

，
县人民法庭对曹宏均案做出判决 ，罪状如下 ：

查被告曹宏均 系特务首领姜伯彰之外甥 ，

一贯持其势 力欺压人 民
， 为 曹家咀 的族老板 ，权势

① 《
１９５０ 年朱 吉明 不法地主案 》 ，鄱阳 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１ ／ １／１ ２２
。

② 《 １９５０ 年 曹 宏均 恶霸案 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Ｚ １／２／７ ２０ 。

③ 《 １９５０ 年 曹 宏均恶霸案 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Ｚ １／２／７ ２０

。

④ 《 １９５０ 年 曹 宏均 恶霸案 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 档案 ，
Ｚ １ ／２／７ ２０ 。

１０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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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大 ，勾结伪 政府 官 吏派兵协助追租 ，农民 雷金香 因 谷不好 ，竟遭被告殴打 ，任伪合作社主席 时贪

污数字很 巨
，姜伯 彰 竞选伪立委及县参议长 时 ，

被告 四处奔波拿票 ，
企 图扩充其封建势力 。

①

在这些罪状中 ，无一例外是历史问题 ，且都与姜伯彰有关。 姜伯彰作为鄱阳县最有势力的地方

人物 ，解放初随国 民党逃往台湾 ，对中共新政权而言 ，始终是个潜在的威胁 。 其子姜达鉴在 １９５０ 年

以
“

反动头子
”

罪名被判处死刑 ，许多姜派核心人物都陆续被镇压 。
？ 无论是出 自群众本身的意愿 ，

还是中共政权发动的结果 ，在卷宗中确实看到了大量群众签名画押要求判处曹宏均死刑的 申请书 。

在判决书
“

群众意见
”
一栏 ，写着

“

群众痛恨该犯要求枪决
”

。 判决词是
“

为彻底消灭封建堡垒 ，放手

发动群众 ，保护土改顺利完成 ，判处死刑 ，剥夺公权终身
”

。
③ 这显然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上的司法

审判 ，但有一套形式上的司法程序 。

朱吉明与曹宏均两个案件 ，在审理过程中 ，
经历的程序和处理的机构都非常相似 。 在分庭判决

１０ 年徒刑上报县人民法庭复审过程中 ，

二者的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， 由 １ ０ 年徒刑改判为死

刑 。 然而 ，在浮梁专区的批准环节 中 ，
专员又根据不同 的情况进行区别对待 。 由此可见 ，在没有 明

确法律规范的审判 中 ，刑期的随意性非常大 ，且这种随意的改判甚至不需要给出合理的理由 。 这反

映新中 国成立初期司法实践中的
“

无序
”

和
“

混乱
”

，但在程序上或在最终的判决结果 中 ，又存在某

种中共 自身逻辑内 的
“

秩序
”

。 这种
“

秩序
”

有两个特点 ：

一是重视群众对案犯的意见 ；
二是重视中

共政权与案犯之间的政治关系 。 这种政治关系不仅体现于历史时期 ，也反映在现行行为 中 。 在过

去是党派和敌我之分 ，在现在则是抵抗 、威胁还是顺从之分 。 群众只是充当了 司法判决的
“

助手
”

，

最后的判决词几乎都是与政治相关的内容 。

五、 结论

在新中 国初期的鄱阳县 ，

一般的刑事和 民事案件几乎销声匿迹 。 在大量的案卷中 ，主要以土

匪 、特务 、反革命、恶霸和不法地主等政治案为多 ， 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吻合 。 透过这些案件 ，可

以 了解乡村地主在革命来临之际的境况 。 在 １９５０ 年底土改开始时 恶霸案
”

和
“

不法地主案
”

的

检举人主要是外来的土改工作队 。 之后才逐渐出现大量人民群众检举的案件 。 这种现象的 出现与

整个乡村的革命进程非常相吻合 。 这也表明 ，新中 国初期的司法有着鲜明的为乡村革命保驾护航

的倾向 。

在群众的检举材料中 ，主要涉及借贷 、租佃 、雇工等 日 常生活中的琐事 。 然而 ，在土改工作队或

区乡政府的检举中 ，
则主要涉及分散财产 、变卖耕牛和抵抗公粮等行为 。 从表面上看 ，这是二者所

处位置和思考问题的差异所致 。 如果进
一

步分析 ，则可发现这反映了 中共革命的一个典型特点 ，那

就是群众
“

经济
”

与中共
“

政治
”

互动 ，共同塑造和推动各类政治运动的发展 。 １９５０ 年 ，鄱阳县委在

《关于发动群众反霸问题》的总结中 ，
特别指出 ：

“

我们虽然有意识地引导群众 ，主要是政治上把恶

霸的威风打下去 ，
但往往形成了群众的经济观念 ，就是经济利益超过了政治利益 。

”

？这个特点在新

中 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 ，群众检举或揭发的经济问题 ，会在审理过程中转化为政治罪

① 《 １９５０ 年 曹宏均恶霸案 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１／２／７２０ 。

② 《
１９５０ 年姜达鉴反动头子案 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１
／１／ １４

。

③ 《 １９５０ 年曹 宏均恶霸案》 ，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Ｚ １／２／７２０ 。

④ 《县委关于 土改减租 、征兵 、救灾 、农Ｉ 、
水利工作 的指示通知 、 总结》

，
鄱阳县档案馆藏 ，

１ ／２／１９ ５０／ １ 。

１ ０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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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 。 群众则 出于 自 身经济利益或历史上的个人恩怨 ，积极投身于各类政治运动 。

在没有明确法律规范的司法审判中 ，各级机构对刑期的判处有着很大的随意性 。 有时改判甚

至不需要给 出合理的理 由 ，
而是随着中央的政策或地方行政长官的主观意识左右摇摆 。 其中典型

的例子 ，如 １ ９５０ 年 １ ０ 月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
“

要有计划的杀人
”

？之后 ，整个基层的司法审判有明

显从严判处的趋向 ，而 １ ９５１ 年 ５ 月 中央又强调
“

杀反革命的数字 ，要控制在
一

定 比例 以内
”

？后 ，全

国
一律禁止捕人 ，转人清理积案 ，很多案件出现从轻处理的趋势 。 这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实

践中的
“

无序
”

和
“

混乱
”

，但在程序上或最终的判决结果中 ，却又存在某种
“

秩序
”

。 这个
“

秩序
”

有

三个原则 ：

一是注重群众的参与和对案犯的处理意见？ ；
二是重视审判程序在形式上的完整 ；

三是

判决的结果偏重于中共新生政权与案犯之间的历史和现行关系 。 值得注意的是 ，虽然鄱 阳县土改

中的司法实践注重群众的参与和对案犯的处理意见 ，并特别重视审判程序的完整？ ，但并不意味着

各级审判机构丧失了 自 己的判断 ，更多的情况是群众提供的材料和意见只是司法判决的
“

证据
”

来

源 ，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是前两个原则服从于后一个原则 。
⑤

第
一个原则体现了

“

人民司法
”

的基本特征 ，不仅重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参与 ，而且群众的检

举 、揭发材料往往也是各级部 门进行判决的唯一证据 。 可 以说 ，检举者不仅决定 了土改中
“

审判

谁
”

的问题 ，也影响着人民法庭对案犯的判决结果 。 在很多土匪 、恶霸的死刑判决中 ，
必不可少的

材料就是全村甚至外村群众签名画押 的控诉书 ，有时按手印的签名纸就长达数米
，参加人数多达数

百人 。 由此 ，案犯才可以被合情合理地贴上
“

罪大恶极
”

和
“

民愤极大
”

的标签 。 只是 ，至今我们 尚

不清楚这些布满手印的画押书是如何产生的 。 第二个原则反映在司法实践中 ， 中共政权注重对审

判程序在形式上合法的努力 ，这
一

举措也有效回应了 国际社会和党外 民主人士对中共司法的质疑 。

第三个原则中的
“

政治关系
”

不仅体现于过去的历史时期 ，也反映在现行行为上 。 在过去可 以是党

派和敌我的冲突 ，如有过伪职或反共经历等 ；
在

“

现在
”

则是抵抗或顺从新政权的 问题 ，如抗交公粮

和分散财产等行为 。 此外
，

一个案犯被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刑期长短 ，与送往哪个机构审理关系并不

大
，而与案犯本身的

“

历史出身
”

与
“

现行行为
”

直接相关 。 在审理过程中 ，各类案件 出现分流处理

的实践 ，本身就是
一

种 固有的 司法秩序 。

〔 作者刘诗古 ，
上海 交通大学科学史 与 科学文化研究院 、历 史 系 博士研究 生 ，

上海 ，

２００２４０
〕

（ 责任编辑 ： 谢维 ）

① 《 罗瑞卿 同志在第 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》 （
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 ６ 日 ）

，
美 国 洛杉矶 ，

中文 出版物服务 中 心编 ： 《历 届全 国

公安会议文件汇编 （ １９４９ ． １０
—

１９５７ ． ９
 ） 》 ，

２０１４ 年编印
， 第 ２４ 页 。

② 《 罗瑞卿同 志 在 第二次 全 国 公安会议上 的报告 》 （
１
９５０ 年 １

０ 月 １
６ 日 ） ， 《

历 届 全 国 公安会议文 件 汇编
（

１ ９４９ ． １０
—

１ ９５７ ． ９
） 》 ， 第４ １页 。

③ 关于这
一原则

，
可参阅 刘练 军《 司 法政治化的滥觞 ：

土改 时期的人民法庭》 ，
香港《

二十一世纪 》
２０ １２ 年第 １ 期

。

④ 如在
“

不法地主 刘 兆桂案
”

中 ，检举报告、审讯笔 录和 第二分庭的判 决书
，
都在 １９５ 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完成 。 这 ３ 份文件都是 用

毛笔手写 ，
经过书 写 笔迹的比对

，
发现这三份文件应该 出 自 同

一 个人之手 。 由此推测
，
这三份文件 可能 系 刘 兆桂被判决之后 ， 为 了

程序上的完整
，
由工作人员 刻意补造的 。 《 １９５ １ 年刘 兆桂不法地主案 》

，
鄱 阳县特殊人物档案 ，

Ｚ １／２／８ １ 。

⑤ 在 １９５０ 年河北省人民法院的总结中也提到 ：

“

刑事政策
，

一般视罪行对 于人民 、 国 家 、 社会及人民个人利 益危害程度之大

小的 顺序 为 量刑轻重之标 准 。

”

《河北建省 以 来司 法 工作 简 要总 结 》 ， 中 央政法公报编辑委员会编 印 ： 《 中央政法公报 》 第 １ １ 期 ，

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 ５ 日
，
第 ２２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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